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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同志，从你身上我感受到了司法的温度，
我女儿再也不用担心看不到孩子了。”近日，嘉鱼人
言师傅找到承办法官赵威，高兴地说。

欲离婚丈夫不让妻子见女儿

2023年10月，一起离婚案件摆在了潘家湾法庭
法官赵威的案头，阅完卷后，赵威发现，这并不是一
起“简单”的离婚案。

几日后，被告言女士及其父亲言师傅来到了法
庭，见到承办法官，言师傅的情绪十分激动。

“我们不是不同意离婚，但是没离婚他就不让我
女儿看孩子，要是真离婚了，我女儿还能看得到孩子
吗？”

“我女儿要是因为看不到孩子出了问题，我是不
会放过他的！”

“为了看孩子，我们找了社区，找了派出所，他就
是不肯配合，你们就算判了探望权，还不是一纸空
文？”

据了解，言女士与其丈夫张先生因个性不合，自
2022年开始分居。分居后，张先生一直不让言女士
见刚满两岁的女儿。为此，言女士一直郁郁寡欢，甚
至有了轻生的想法。

言师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生怕女儿出了三长
两短，因而向多个部门求助，但是张先生一直拒不配
合。

法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破僵局

承办法官赵威深知，简单的判决不准许离婚或

空泛赋予女方探望权并不能化解矛盾，甚至会激化
矛盾，作为法官，一定要多想一层、多迈一步、把工作
做在前头，尽全力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开庭前，承办法官找到张先生，一方面晓之以
理，向他释明法律对探望权的基本规定，“不管你们
两个人离不离婚，作为母亲都有权利看孩子，孩子也
有权利看母亲，你没有权利剥夺。”一方面动之以情，

“破碎的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有时候是一辈子的，
孩子的成长离不开父母双方的共同参与，让言女士
看孩子对孩子是有利的，对孩子有利的事情对你难
道不也有利吗？”

面对承办法官情真意切的话语，张先生表示其
并非刻意不让言女士见孩子，而是担心言女士会不
让孩子回来，言师傅会对自己不利。

面对张先生的担忧，赵威说道：“我希望你放下
顾虑，让孩子在言女士这边玩几天，你如果不放心的
话我们法庭可以全程参与，一定保证你和孩子的人
身安全”。经过十几天多个回合的电话沟通，张先生
终于松口愿意将孩子送过来，并同意在离婚前协助
言女士履行探望权。

双方签订承诺书依约探望孩子

为进一步消除双方的顾虑，承办法官建议双方
签订《探望权履行承诺书》，“你们可以签订《探望权
履行承诺书》，就双方依约行使探望权以及依法配合
对方行使探望权作出承诺，并接受约束。”

孩子过来当天，在承办法官的见证下，张先生和
言女士签订了《探望权履行承诺书》：张先生承诺，主

动配合言女士行使探望权，不故意阻挠、限制其探望
子女；言女士则承诺，探望期间对孩子悉心呵护，不
隐匿、转移孩子，不做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行为。

今年的春节，孩子是在妈妈这边过的。
据悉，这是嘉鱼法院发出的首份《探望权履行承

诺书》，同时也是首次将探望权问题放在离婚案件判
决之前解决，充分践行能动司法的理念，积极履职、
主动作为，发挥前瞻性为当事人思虑周全，履行审判
职能化解群众纠纷，弘扬善意文明传递司法温度，获
得了双方当事人的一致认可。

相关链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六条：

“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
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
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
决。父或者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
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
复探望。”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二十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分居或者离异的，应当相互配合履
行家庭教育责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或者怠于履行；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阻碍另一方实施家庭教育。”

一纸“承诺”，撬动心防 能动司法，彰显“温度”

嘉鱼法院发出首份探望权履行承诺书
○ 通讯员 张诗俊

“摆摊”普法
3 月 27 日上午，咸安区大幕乡政法办、派出

所、司法所、中心戒毒社区在集镇街道，支起禁毒
宣传“摊位”，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摆摊”方式，化
身“摊主”，通过摆放毒品样品、禁毒展板、发放禁
毒普法宣传资料等形式，将禁毒普法知识送到群
众手中。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集镇居民发放禁毒宣
传册和小礼品，耐心讲解毒品知识，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向大家普及毒品的种类、危害和预防方法，引
导广大居民树立正确的禁毒观念、远离毒品，共同
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此次宣传活动，重点对罂粟、大麻等毒品原
植物的不同生长周期形态和危害进行宣传，同
时，突出讲解打击毒品违法犯罪的有关法律法规，
并通过现场答疑引导群众自觉抵制毒品，将禁毒
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做到人人学法、人人知法、人
人守法。

通讯员 韩逢春 王丰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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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咸宁
FAZHIXIANNING

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办
咸 宁 日 报 社 联合主办

法治之窗

本报讯 通讯员徐程程、袁
圆月报道：近日，两个外地扒手
从黄石大冶来咸“创收”，被咸安
警方发现并抓获。

3月23日9时许，浮山派出
所接到报警人但女士求助称，其
乘坐公交车时疑似遭遇扒窃，随
身携带的4000余元现金被盗，但
女士告诉民警，这笔现金原本准
备拿去银行办理存款，没想到半
路“不翼而飞”。

接警后，民警立即展开调
查。通过联系公交公司调取监
控，民警很快发现但女士是在车
辆途经璟湖世纪城路段时被身
旁站着的两名男子扒窃，二人在
得手后立即在下一站下车离
开。随后，办案民警在“情指行”
一体化作战中心的研判支持下，
成功锁定两名男子的身份信息，

发现二人均有多次盗窃犯罪前
科，并且具有一定的反侦察意识
和手段，作案后已连夜逃离咸
宁。

3月27日，办案民警赶赴黄
石大冶，通过蹲守成功将盗窃嫌
疑人石某（39岁，黄石人）、梅某
（39岁，黄石人）抓获。经审讯，
二人对自己在公交车上实施扒
窃的行为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石某、梅
某已被咸安警方刑事拘留，案件
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乘坐公
交车时，无论上下车，还是在车
内，尽量将挎包、背包放在自己
身前，并尽可能将口袋拉链拉
上，发现与他人有身体接触后更
要提高警惕。一旦发现财物被
盗，应及时拨打110报警。

两男子公交车上扒窃被抓

警方提醒市民防范“第三只手”

本报讯 通讯员陈咏报道：
崇阳县某医院的病房里，在法官
的主持下，对簿公堂的双方当事
人在病床前握手言和，重拾了多
年的朋友情。

2017年11月，市民老王借了
10万元的周转资金给好友老李，
双方口头约定了月利率10‰，一
年后还清，后老李仅偿还了部分利
息。2024年3月，老王因多次讨要
未果，一纸诉状将好友老李告至崇
阳县法院。

庭审时，天城人民法庭的承
办法官了解到，近年来老李生意
亏损未按期还款，老王责怪老李
不讲信用，老李则埋怨老王不讲
多年的朋友感情，不理解自己的
难处。

了解到上述情况后，法官耐
心细致地做双方工作，向老王解
释老李是受疫情影响生意亏本严
重，非恶意拖欠，劝导其看在多年

好友的份上予以谅解。同时，向
老李宣传法律，“当时老王出于对
你的信任和帮助借钱给你，六年
多你仅偿还利息17000元，实属
不该，应想方设法尽快偿还。”

调解过程中，承办法官得知
老王因交通意外住院治疗，立即
将这一情况告知老李，老李主动
买了水果到医院探望老王，承办
法官趁热打铁继续做双方的调解
工作。最终老王自愿放弃了部分
利息，老李则承诺在5日内偿还
老王借款本息150000元。

在承办法官调解下，双方在
老王的病床前签订了调解协议，
曾对簿公堂的两人最终握手言
和，并向法官感谢不已：“刘法官，
你不但帮我们解决了纠纷，还让
我们重拾了兄弟感情，非常感
谢！”

目前，老李已付清全部借款
本息。

崇阳县法院

法官在病房进行调解

本报讯 通讯员舒扬报道：
为深入推进平安法治校园建设，
3月26日，赤壁市司法局茶庵岭
司法所联合镇综治中心、派出
所，在茶庵岭镇中心学校开展以

“远离校园欺凌，让青春温暖以
待”为主题的法治进校园宣传活
动。

讲座中，茶庵岭司法所干部
通过最近发生的两起重大校园
霸凌事例，围绕如何辨别校园霸
凌、校园霸凌带来的严重危害，
以及如何预防校园霸凌向在校
师生和家长代表开展讲述。同
时还教导家长代表，自己的孩子
遇到校园霸凌事件时，应当通过
法律途径调查取证解决问题。
派出所干部结合生动鲜活、触目

惊心的案例，联系学生实际，以
案释法，教育学生们必须引以为
戒，共同抵制校园欺凌活动。

活动中，在法治副校长的带
领下，开展了拒绝校园欺凌宣誓
活动。宣誓结束后学生代表及
家长代表来到宣誓横幅前，郑重
签下自己的名字，做出“拒绝校
园欺凌”承诺，表示一定会做好
反校园霸凌的宣传者、监督者、
行动者。

本次活动增强了学生们反
校园霸凌意识，帮助学生们建立
正确的世界观，提高了家长与老
师们预防、处理校园霸凌事件的
法治思维水平，为维护良好校园
学习环境，促进学生平安健康成
长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础。

赤壁茶庵岭司法所

开展“远离校园欺凌”法治讲座

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

我市10家单位接受现场评议
本报讯 通讯员李华钰报

道：4月3日，2023年咸宁市市直
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单
位履职报告评议暨述法会议召
开，全市43家普法责任单位参加
会议。

会上，咸宁市新闻出版局、市
发改委、市财政局等10家被评议
单位主要负责人依次上台作
2023年度普法履职报告。

随后，由市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法学专家、法律工作者代表、
媒体代表等组成的专家评议团、
参会市直单位以及普法主管部
门，分别对被评议单位普法履职
情况进行现场评分。最终，咸宁
市新闻出版局、市财政局、市税务
局分获此次评议的前三名。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主要

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法治建设第
一责任人职责，把普法融入法治
建设全过程各领域，以高度的政
治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抓好普法
工作。要以“以案释法”为载体进
行普法，以重要节点为载体进行
普法，以热点事件为载体进行普
法，不断提高社会公众对相关法
律法规的知晓度。

会议强调，要做好“以法促
治”文章，形成普法工作合力，加
强部门间密切协作，构建联动式
的“大普法”格局。各责任单位要
把落实普法责任制与业务工作同
部署、同检查，把普法工作贯穿始
终。要以推进“谁执法谁普法”为
抓手，推进落实各项“八五”普法
任务，努力以高质量法治为咸宁
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今年2月，最高检在全国检察机关部署开展“检
护民生”专项行动，明确提出要深化妇女等特定群体
权益保障，聚焦妇女平等就业权益保障、人格权益保
障等，加强民事、行政与公益诉讼监督。专项活动部
署以来，咸宁市检察机关积极能动履职，坚持“高质
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深入开展专项监督，以检察力
量守护“她”权益。

给歧视女性的招聘纠偏

现场人头攒动，咨询、求职的群众络绎不绝，企
业招聘公告牌也规范有序摆放。通城县检察院对一
起保障妇女就业权益公益诉讼案开展“回头看”，在
该县银山广场举行的“春风行动”招聘会现场看到了
以上场景。

但一个月前却是另一番景象——
春节过后是招聘求职旺季。该院第四检察部干

警实地走访县域内多个招聘现场、浏览各类招聘网
站，发现辖区内部分用人单位在招聘广告牌、网络招
聘平台上发布含有“要求男性”“男士优先”“限男性”
等性别歧视内容的招聘信息，而上述招聘信息内的
岗位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不符合女性工作的岗位，
限制或损害了妇女平等求职就业的权益，侵害了社
会公共利益。

针对此类情况，3月6日，通城县院依法向相关
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网络招聘

工作监管职责，对网络招聘平台上发布的招聘信息
逐一核查，加大对招聘信息的审核力度，同时在辖区
内全面开展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妇女权益保障自查行
动，切实保障妇女就业合法权益。

相关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立即
组织工作人员到相关网络招聘服务平台和用人企业
进行调查核实，要求立查立改，及时删除涉及就业歧
视的信息，规范招聘信息的发布，切实消除就业歧
视，保障女性平等求职权利。

“很多岗位招聘都取消了性别限定，让我们找工
作更有信心了。”银山广场“春风行动”招聘会现场，
为照顾家里年迈的父母选择返乡就业的陈女士开心
地说。

让母爱更无“碍”

“母婴室内设施完善，布局合理。以后宝妈外出
遇到哺乳、换纸尿裤等情况不用担心‘隐私’暴露于
公共场所了。”近日，嘉鱼县人民检察院联合县卫健

局开展母婴室建设整改情况“回头看”时，一位特邀
检察官助理赞不绝口。

人流量较大的医院、公共场所没有母婴室、母婴室
设施配备不齐……这是宝妈们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

民有所呼，检有所应。今年年初，嘉鱼县检察院
持续开展“完善母婴室建设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
动，组织干警深入全县规模大、人流量多的汽车站、
大型商超、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公共场所调
查，发现部分公共场所已设立的母婴室存在面积不
达标、基础设施不齐全、导向标志不显著或未设立母
婴室等问题，不能满足哺乳期妇女和婴幼儿哺育、育
婴的需求，损害了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

随后，该院启动公益诉讼诉前程序，邀请行政主
管部门、属地人民政府召开听证会并现场送达检察
建议书，督促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规范
公共场所母婴室建设和整改，加强日常管理维护，为
携婴外出妇女提供舒适、贴心的服务，切实保障妇女
合法权益。

收到检察建议书后，行政主管部门高度重视，立
行立改。

2月27日，嘉鱼县检察院特邀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特邀检察官助理等对该案整改成效进行现场“查
收”——全县已新建母婴室6个，整改提升母婴室5
个，专人进行管理，定期通风、消毒，保持干净整洁，
实现了随到随用、便捷好用。

“母婴设施建设是城市温度的窗口，推进公共场
所母婴室规范建设，充分体现了对妇女儿童权益的保
护，是检察机关践行检察为民的生动体现。”湖北省人
大代表、嘉鱼县新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郑静说。

检护民生，守护“她”权益
——咸宁市检察机关能动履职深化妇女权益保障工作

○ 通讯员 李蔓 熊聪 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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